
1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天品聯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競價拍賣處理辦法公告 債券代號:61993 

(除專業機構外，競拍得標之投資人需至證券商完成簽署「買賣轉(交)換公司債風險預告書」後始得賣出) 

(本案投標人需繳交投標保證金，如得標後不履行繳款義務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證券承銷商將就投標
保證金沒入之，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並審慎評估) 

 

一、有價證券名稱：天品聯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品公司或該公司）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

公司債（以下簡稱本債券） 

二、轉換公司債發行條件、承銷總數、證券承銷商先行保留自行認購數量及提出競價拍賣數量佔承銷總

數之比例： 

(一)發行條件摘要(註)： 

發行金額 
發行總面額為新台幣貳億伍仟萬元整，每張債券發行面額新台幣 100,000 元整，以不低於票面金額

之 100%發行，實際發行總金額依競價拍賣結果而定。 

擔保情形 無 

發行期間 3 年 

票面利率 0% 

轉換價格 

係以 114 年 12 月 30 日為轉換價格基準日 (不含)取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

之簡單算術平均數 (102.50 元、103.83 元與 102.16 元)擇一者(經選定為 102.50 元)，乘以轉

換溢價率 102%，每股轉換價格為 104.60 元。  

轉換價格 

反稀釋調整 

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所載有

關轉換公司債反稀釋調整之方式辦理。 

轉換價格重設 無 

發行公司之 

贖回權 

(一)本轉換公司債於自發行日起滿三個月之次日起至發行期間屆滿前四十日止，若本公司普通股收

盤價格連續三十個營業日超過當時轉換價格達百分之三十(含)以上時，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個營

業日內，以掛號寄發一份三十日期滿之「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本公司發信之日起算，

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前述期間不得為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予債券持有人

(以「債券收回通知書」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

其他原因始取得本轉換公司債之債券持有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並函請櫃買中心公告。本公

司執行收回請求，應於債券收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按債券面額以現金贖回其流通在外之

本轉換公司債。 

(二)本轉換公司債於發行滿三個月之次日起至發行期間屆滿前四十日止，若本轉換公司債流通在外

餘額低於原發行總額之百分之十時，本公司得於其後任何時間，以掛號寄發給債券持有人(以「債

券收回通知書」寄發日前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

始取得本債券之債券持有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一份三十日期滿之「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

間自本公司寄發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前述期間不得為第九條之

停止轉換期間)，並函請櫃買中心公告。本公司執行收回請求時，應於債券收回基準日後五個營

業日內，按債券面額以現金贖回其流通在外之本轉換公司債，將其款項以匯款方式交付債券持

有人。 

(三)本轉換公司債債券收回基準日之次一個營業日為本轉換公司債終止上櫃日，債券持有人請求轉

換之最後期限為本轉換公司債終止上櫃日後第二個營業日，惟債券持有人最遲應於本轉換公司

債終止上櫃日之後一個營業日前向原交易券商申請將本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如債

券持有人未於前述期限內申請轉換，本公司將按債券面額贖回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並於

債券收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以現金收回本轉換公司債。前述日期如遇台北市證券集中交易

市場停止營業之日，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債券持有人之 

賣回權 

本公司以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二年之日為債券持有人賣回本債券之賣回基準日。本公司應於賣回基

準日之四十日前，以掛號寄發給債券持有人一份「賣回權行使通知書」(以「賣回權行使通知書」寄

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權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轉換公司債之投

資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本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賣回權之行使，債券

持有人得於公告後四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於送達時即生效力，並以該期間屆滿

日為賣回基準日，採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要求本公司以債券面額之 100.50%(實質收益率 0.25%)將其

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贖回。本公司受理賣回請求，應於賣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以現金贖回本

轉換公司債。前述日期如遇台北市證券集中交易市場停止營業之日，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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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本轉換公司債實際發行條件應以公開說明書所載之發行及轉換辦法為準 

 

(二)承銷總數：2,500 張。 

(三)證券承銷商先行保留自行認購數量：340 張，佔承銷總數之 13.6%。 

(四)對外公開銷售部分：提出競價拍賣數量：2,160 張，佔承銷總數之 86.4%。 

三、承銷商名稱、地址、電話：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電話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1 樓 (02)8789-8888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96 號 12 樓 (02)5570-8888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 號 1 樓 (02)2747-8266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176 號 B1、9

樓部分、10 樓部分、14 樓部分、15 樓 

(02)8787-1888 

四、最低承銷價格、最低每標單位、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及每人最高得標數量： 

(一)最低承銷價格(投標底價)為每張新台幣 100 元(以百元價格計算)。 

(二)最低每標單位為 1 張。 

(三)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 216 張，每人最高得標張數合計不超過 216 張，投標數量以 1 張

之整倍數為投標單位。 

五、投標方式、期間及場所： 

(一)投標期間自 115 年 1 月 5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7 日止，於投標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

午 2 時。 

(二)投標人：以網際網路方式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網址： https://scas.twse.com.tw)(證券

商簽發之電子憑證登入)依規定格式填寫投標單或於開戶證券商總(分)公司營業處所設置之終端設

備進行投標。 

(三)投標後該筆投標單不得撤回或更改，投標人請審慎評估。 

六、開標日期、期間及場所： 

(一)開標日期：115 年 1 月 9 日。 

(二)開標時間：115 年 1 月 9 日上午 10 點。 

(三)開標場所：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10 樓)。 

七、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 

(一)投標保證金成數：每一投標單保證金成數為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十。投標人應繳保證金金額，請

依下列公式計算： 

每張投標價格：100 元(含)以上，每張投標價格最小單位至分為止。(投標價格以百元價格計算) 

每一投標單應繳保證金：每張投標價格 × 1,000 × 投標張數 × 50%。 

(二)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參與投標時，每一投標單應繳交投標處理費新台幣 400 元整。未得標件或不

合格標，其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三)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5 年 1 月 7 日；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往來

銀行扣繳日為 115 年 1 月 8 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四)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15 年 1 月 12 日)上午十點前，

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得標(包括單一投標單部份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之保證金不

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投標處理費不予退回。 

(五)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承銷商沒入之， 並依該

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六)投標人投件時銀行存款餘額應足以支付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如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

填送多筆投標單，或有數個競價拍賣案件於同一天截止投標，當投標人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

件時，投標人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合計為準，否則全

還本日期及方

式 

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以下簡稱「債券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本公

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回者及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轉換公司債到期日

之次日起十個營業日(含第 10 個營業日)內依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償還，前述日期如遇台北市證券集

中交易市場停止營業之日，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凍結期 3 個月 

其他 請參閱本債券發行及轉換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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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不合格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八、銷售對象： 

(一)參與本次競價拍賣之對象，以具下列身份者為限： 

1.成年之中華民國國民。 

2.本國法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得投資證券之華僑及外國人。 

4.行政院開發基金、郵政儲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金。 

5.其他經政府核准之對象。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本次競價拍賣： 

1.發行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2.對發行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4.受發行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6.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7.承銷團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及其配偶。 

8.承銷團各證券商。 

9.擔任興櫃股票公司辦理增資發行新股為初次上市（櫃）公開銷售時之推薦證券商。 

10.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指具證券交易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要件等之實質關

係人)。 

九、投標處理方式： 

(一)投標時間截止後，投標單如有本公告十、各款情事者，證交所應於開標前予以剔除，並由證交所

於開標日辦理開標，投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同一價格者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得標者，直至滿

足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數量為止。每一得標人之得標數量不得超過 216 張，如果超過，其得標價

格為單一時，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刪除超過數量，其得標價格有二個以上時，其得標數量以剔

除得標較高及較低價數量各半為之，若有剩餘奇數部分則以剔除較高價數量為優先，而每一得標

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之。 

(二)如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則承銷價格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

(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如得標總數量未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該競價拍賣賸餘部分則由承銷團

依各自競價拍賣比例自行或洽特定人認購，並以本公告四、(一)之最低承銷價格(100 元)作為競價

拍賣剩餘部分及自行認購之承銷價格。 

十、投標單不合格件之情事： 

投標單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格件，該投標單不得參與競價，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一)投標價格低於最低承銷價格每張 100 元者。 

(二)投標數量低於下限 1 張或高於 216 張，或非為 1 張之整數倍數。 

(三)未繳足投標保證金或投標處理費者。 

(四)未填妥交易帳號(11 碼)，或資料不實者。 

(五)未填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資料不實者。 

(六)自然人未填妥出生年月日，或資料不實者。 

(七)未填妥債券代碼者。 

(八)投標人身分牴觸本公告八規定者。 

(九)未開立交易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 

(十)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競價拍賣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者。 

(十一)投標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有投標有價證券保證金、投標處理費之合計金額

者。 

(十二)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投標者。 

十一、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一)得標人之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5 年 1 月 13 日止，得標人應繳足下列

款項： 

1.得標價款：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款認購之，應繳之得標價款，應扣除已扣繳之投標保證金後為

之。 

2.得標手續費：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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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規定，承銷商得向得標人收取得標手續費。本次承銷案件得標人每一得標單應繳交得標價

款之 0.5%之得標手續費，並併同得標價款於銀行繳款截止日(115 年 1 月 13 日)前存入往來銀

行。 

每一得標單之得標手續費：每張得標價格 × 1,000 × 得標張數 × 0.5%。 

3.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15 年 1 月 14 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二)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沒入之，並依

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三)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繳交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當投資人投標參與其中一個

以上案件，或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有多筆得標單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已繳保證金較高者優先

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得標應繳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合計總額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

以投標單輸入時間先後順序扣款。 

十二、公開說明書資料索取方式： 

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上網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查詢

(http://mops.twse.com.tw→單一公司→電子文件下載)，或至主協辦證券承銷商網站查詢： 

承銷商名稱 網址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apital.com.tw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ssco.com.tw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pscnet.com.tw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oncords.com.tw 

十三、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該公司於債款募集完成後，通知集保公司於 115 年 1 月 20 日將債券直接劃撥至得標人指定之集

保帳戶，並於當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櫃買中心公告為準)。 

(二)得標人帳號有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以劃撥方式交付時，得標人須立即與所承購之承銷商辦理後續

相關事宜。 

十四、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之處理： 

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及交易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

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十五、得標後通知及查詢： 

(一)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15年 1月 12日)以限時掛號寄發得標通知書及公開說明

書等；並由證券經紀商通知得標人辦理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二)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或向開戶證券經紀商查詢。 

十六、證券交易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易市場休市時，有關投標截止日、開標日、投 標處

理費、投標保證金、得標手續費、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其後續作業一律順延至

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 法歸責證券商，

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扣款日遇部分縣(市) 停止上班但集中市

場未休市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扣繳日及其後續之開標日、未得標或不合格件保證金退

款日、得標剩餘款項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及扣繳日、經紀商價款解交日等均順延至

次一營業日辦理。 

十七、投資人應了解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標的證券停止過戶將使轉換公司債無法行使轉換，且當有多個停

止轉換原因發生，將導致轉換公司債長期無法轉換，甚至債券到期前均不能行使轉換之情事。另

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已放寬公司得每季辦理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將可能導致轉換公司債停止

轉換期間大幅增長，而大幅縮減投資人可行使轉換期間。另投資人於轉換標的公司之股東常會或

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請求轉換者，將無法出席當次股東會。 

十八、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十九、該公司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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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第三季 

流 動 資 產 687,851 722,003 771,708 904,047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28,646 6,068 3,161 3,117 

無 形 資 產 991 1,892 12,694 9,647 

其 他 資 產 192,529 169,219 170,903 173,196 

資 產 總 額 910,017 899,182 958,466 1,090,007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131,998 114,247 135,536 164,986 

分 配 後 131,998 114,247 135,536 (註 1) 

非 流 動 負 債 18,796 16,242 17,577 16,849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150,794 130,489 153,113 181,835 

分 配 後 150,794 130,489 153,113 (註 1)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749,441 766,350 802,755 896,109 

股 本 617,600 617,600 617,600 617,600 

資 本 公 積 684 684 684 1,111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155,094 179,827 212,009 283,569 

分 配 後 155,094 179,827 212,009 (註 1) 

其 他 權 益 (23,937) (31,761) (27,538) (6,171) 

庫 藏 股 票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9,782 2,343 2,598 12,063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759,223 768,693 805,353 908,172 

分 配 後 759,223 768,693 805,353 (註 1)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 1：本欄係依據股東會之決議情形填列，因尚未經股東會決議，故不適用。 

 

(二)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第三季 

營 業 收 入 89,917 100,677 94,765 137,151 

營 業 毛 利 73,578 81,361 74,396 75,686 

營 業 利 益 11,393 16,031 5,863 24,946 

營 業 外 收 入 ( 支 出 ) (13,711) 11,396 33,390 13,826 

稅 前 淨 利 (2,318) 27,427 39,253 38,772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7,877) 23,620 32,437 26,771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3,198)  (1,256) - - 

本 期 淨 利 ( 損 ) (11,075) 22,364 32,437 26,771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稅 後 淨 額 ) 
(36,069) (7,824) 4,223 21,367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47,144) 14,540 36,660 48,138 

淨 利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2,131) 28,509 37,177 27,957 

淨 利 歸 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8,944) (6,145) (4,740) (1,186)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38,194) 20,688 41,400 49,305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8,950) (6,148) (4,740) (1,167) 

每 股 盈 餘 (0.03) 0.46 0.60 0.45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